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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C.355(78)  

2022 年 CII 計算修正係數和航程調整的臨時準則（CII 準

則，G5） 

◆ 目的 

本準則是關於 MARPOL 附錄 VI 第 28 條的年度營運之碳強度指標達成值（CIIship）的修正係數和航程調

整，以及《營運之碳強度指標和計算方法準則》（CII 準則，G1）（MEPC.352（78）號決議案）的規定。特

別注意的是，在使用修正係數和航程調整時，不應影響到與 MARPOL 附錄 VI 第 20 條降低國際航運碳強度的

目標。 

◆ 內容摘要 

一、 準則共分四個部分，分別為介紹、定義、應用、年度營運之碳強度指標達成值（CIIship）公式的航程調整和

修正係數，以及兩個附錄，附錄 1-用於 CII 計算的修正係數與附錄 2-船舶符合航程調整應用基準時，於航

程調整期間提供燃料消耗量和航行距離報告的準則。 

二、 根據《2022 年船舶營運碳強度分級準則》（CII 分級準則 G4）（MEPC.354（78）號決議）進行的船舶分

級，應使用修正後的年度營運碳強度。 

三、 考慮了航程調整和修正係數後，總體年度營運之碳強度指標達成值（CIIShip）達成值調整成如下公式： 

∑ 𝐶𝐹𝑗 ∙ {𝐹𝐶𝑗 − (𝐹𝐶𝑣𝑜𝑦𝑎𝑔𝑒,𝑗 + 𝑇𝐹𝑗 + (0.75 − 0.03𝑦𝑖) ∙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𝑗 + 𝐹𝐶𝑏𝑜𝑖𝑙𝑒𝑟,𝑗 + 𝐹𝐶𝑜𝑡ℎ𝑒𝑟𝑠,𝑗))}𝑗

𝑓𝑖 ∙ 𝑓𝑚 ∙ 𝑓𝑐 ∙ 𝑓𝑖𝑉𝑆𝐸 ∙ 𝐶𝑎𝑝𝑎𝑐𝑖𝑡𝑦 ∙ (𝐷𝑡 − 𝐷𝑥)
 

 式中，與航程調整或修正係數相關的係數標示為紅色。係數定義如下： 

- 𝐹𝐶𝑣𝑜𝑦𝑎𝑔𝑒,𝑗 : 該船當日曆年內航行期間消耗的𝑗種燃料的總重量（以克計）。如果船舶遇到 MARPOL 附錄 VI

第 3.1 條規定可能危及船舶安全航行的情況(即為確保船舶安全或拯救海上生命而必需的任何排放，還有因船

舶或其設備的損壞而產生的任何排放)，以及冰級船舶在冰緣內海域航行的情況，可從 CII 達成值中扣除

𝐹𝐶𝑣𝑜𝑦𝑎𝑔𝑒,𝑗。相關航行距離也必須使用𝐷𝑥扣除。 

MARPOL 附錄 VI 第 3.1 條規定：本規定不應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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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𝑇𝐹𝑗 = (1 − 𝐴𝐹𝑇𝑎𝑛𝑘𝑒𝑟) ∙ 𝐹𝐶𝑆,𝑗 : STS(Ship to ship)或穿梭油輪運行而移除的燃料重量。 

- 𝐴𝐹𝑇𝑎𝑛𝑘𝑒𝑟  : STS(Ship to ship)或穿梭油輪的修正係數，與 STS 航程及 STS 作業有關。如果油輪在裝貨和卸貨

地點之間航行，或在卸貨和裝貨地點之間的航程不超過 600 海里，且每次航行的時間（不包括港口或卸貨時

間）不超過 72 小時，則為 STS 航程，包括在離岸轉移貨物、航行、卸貨和在錨地或漂流等待期間。STS 作業

包括在港口的燃料消耗，在該航程後，會卸下應轉移的貨物。穿梭油輪是一種配備了動態定位和專門的貨物處

理設備之油輪，能夠在離岸設施中裝載原油。 

- 𝐴𝐹𝑇𝑎𝑛𝑘𝑒𝑟,𝑆𝑇𝑆 = 6.1742 × 𝐷𝑊𝑇−0.246，當使用𝐴𝐹𝑇𝑎𝑛𝑘𝑒𝑟,𝑆𝑇𝑆時，不得使用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𝐹𝐶𝑏𝑜𝑖𝑙𝑒𝑟及𝐹𝐶𝑜𝑡ℎ𝑒𝑟𝑠。 

- 𝐴𝐹𝑇𝑎𝑛𝑘𝑒𝑟,𝑆ℎ𝑢𝑡𝑡𝑙𝑒 = 5.6805 × 𝐷𝑊𝑇−0.246，當使用𝐴𝐹𝑇𝑎𝑛𝑘𝑒𝑟,𝑆ℎ𝑢𝑡𝑡𝑙𝑒時，不得使用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𝐹𝐶𝑏𝑜𝑖𝑙𝑒𝑟、𝐹𝐶𝑜𝑡ℎ𝑒𝑟𝑠及

𝐴𝐹𝑇𝑎𝑛𝑘𝑒𝑟,𝑆𝑇𝑆。 

-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𝑗 : 電力生產所消耗的𝑗種燃料重量（以克計），如冷藏貨櫃、氣體運輸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

貨物冷卻/再液化系統及油輪上排放泵的電力消耗，詳細說明請參見本文第四點。 

- 𝐹𝐶𝑏𝑜𝑖𝑙𝑒𝑟,𝑗 : 油輪上用於貨物加熱和貨物排放之鍋爐所消耗的𝑗種燃料重量（以克計），詳細說明請參見本文第

四點。 

- 𝐹𝐶𝑜𝑡ℎ𝑒𝑟𝑠,𝑗 : 油輪卸貨作業中由獨立發動機驅動的貨泵所消耗的𝑗種燃料重量（以克計），詳細說明請參見本

文第四點。 

以下四個修正係數為EEDI修正係數，必須包含在船舶的EEDI技術卷或EEXI技術卷中，另參見MEPC.308(73)、

MEPC.332(76)及 MEPC.322(74)。 

- 𝑓𝑖 : 冰級船舶運輸能量校正係數。 

- 𝑓𝑚 ： IA Super 和 IA 的冰級船舶係數。 

- 𝑓𝑐 ： 化學品船的立方容積修正係數。 

- 𝑓𝑖𝑉𝑆𝐸  ： 船舶特定自願結構增強的修正係數，僅適用於自卸散裝船。 

四、 附錄 1 詳細說明用於 CII 計算的修正係數，A 部份為與電力相關的修正係數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包含 A.1 冷藏貨

櫃、A.2 氣體運輸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貨物冷卻系統以及 A.3 油輪上的電動貨油排放泵，B 部份為 B.1

油輪上與貨油加熱和排放泵相關的修正係數𝐹𝐶𝑏𝑜𝑖𝑙𝑒𝑟及 B.2 油輪上和排放泵相關的修正係數𝐹𝐶𝑜𝑡ℎ𝑒𝑟𝑠。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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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所有修正係數的𝑘𝑊ℎ消耗量不包括航程調整期間的消耗量。在得到主管機關批准後可使用替代方法，

如從自動記錄的資料中推導出燃料消耗量或𝑘𝑊ℎ。 

A.1 冷凍/藏貨櫃 

⚫ 可監測冷藏貨櫃電力消耗之船舶，以下式計算冷藏貨櫃燃料 kWh 消耗量(g)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_𝑟𝑒𝑓𝑒𝑟,𝑗 = 𝑅𝑒𝑒𝑓𝑒𝑟 𝑘𝑊ℎ × 𝑆𝐹𝑂𝐶 

- 𝑅𝑒𝑒𝑓𝑒𝑟 𝑘𝑊ℎ : 由船上電度計測量而得。 

- 𝑆𝐹𝑂𝐶 : 燃料消耗率(g / 𝑘𝑊ℎ)，同 EEDI/EEXI 技術卷或 NOx 技術卷，為用於提供電力的引擎的加權平

均值。若無技術卷，二衝程引擎預設值為 175 g / 𝑘𝑊ℎ，四衝程引擎預設值為 200 g / 𝑘𝑊ℎ。若是

MEPC.1/Circ.896 中 C1 類定義的廢熱回收系統，由主管機關決定 SFOC。 

⚫ 不可監測冷藏貨櫃電力消耗之船舶，以下式計算冷藏貨櫃燃料 kWh 消耗量(g)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_𝑟𝑒𝑓𝑒𝑟,𝑗 =  𝐶𝑥 ∙ 24 ∙ 𝑆𝐹𝑂𝐶𝑎𝑣𝑔 ∙ (𝑅𝑒𝑒𝑓𝑒𝑟_𝑑𝑎𝑦𝑠𝑠𝑒𝑎 + ∑ 𝑅𝑒𝑒𝑓𝑒𝑟_𝑑𝑎𝑦𝑠𝑝𝑜𝑟𝑡) 

- 𝐶𝑥 : 預設冷藏貨櫃消耗量為 2.75𝑘𝑊ℎ。 

- 𝑅𝑒𝑒𝑓𝑒𝑟_𝑑𝑎𝑦𝑠𝑠𝑒𝑎  : 申報期內使用的冷藏貨櫃天數，可從 BAPLIE 檔(船舶積載表, Vessel Stowage 

Plans)中記錄的冷藏貨櫃數量乘以海上天數得出。 

- 𝑆𝐹𝑂𝐶𝑎𝑣𝑔 : 同上文的𝑆𝐹𝑂𝐶。 

船舶於港口不使用岸電的情況，以下式計算使用的冷藏貨櫃數量。 

𝑅𝑒𝑒𝑓𝑒𝑟_𝑑𝑎𝑦𝑠𝑝𝑜𝑟𝑡 =
𝑁𝑂𝐶𝐴𝑟𝑟𝑖𝑣𝑎𝑙 + 𝑁𝑂𝐶 𝐷𝑒𝑝𝑎𝑟𝑡𝑢𝑟𝑒

2
× 𝐷𝑎𝑦𝑝𝑜𝑟𝑡  

- 𝐷𝑎𝑦𝑠𝑝𝑜𝑟𝑡 : 在港天數 

- 𝑅𝑒𝑒𝑓𝑒𝑟_𝑑𝑎𝑦𝑠𝑝𝑜𝑟𝑡  : 在港口使用冷藏貨櫃的天數 

- 𝑁𝑂𝐶𝐴𝑟𝑟𝑖𝑣𝑎𝑙 : 抵達時的冷藏貨櫃數量 

- 𝑁𝑂𝐶𝐷𝑒𝑝𝑎𝑟𝑡𝑢𝑟𝑒 : 離開時的冷藏貨櫃數量。 

實際使用的冷藏貨櫃數量都記錄在 BAPLIE 檔中。 

A.2 氣體運輸船和 LNG 運輸船的貨物冷卻系統 

配有電力貨物冷卻系統或再液化裝置的氣體運輸船和液化天然氣運輸船，以下式計算貨物冷卻修正係數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的燃料 kWh 消耗量(g)。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_𝑐𝑜𝑜𝑙𝑖𝑛𝑔,𝑗 = 𝐶𝑜𝑜𝑙𝑖𝑛𝑔 𝑘𝑊ℎ × 𝑆𝐹𝑂𝐶。 

-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_𝑐𝑜𝑜𝑙𝑖𝑛𝑔,𝑗（貨物冷卻燃料消耗量）: 氣體貨物冷卻的估計燃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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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𝐶𝑜𝑜𝑙𝑖𝑛𝑔 𝑘𝑊h : 由船上電度計測量而得。 

- 𝑆𝐹𝑂𝐶 : 同上文的𝑆𝐹𝑂𝐶。 

A.3 油輪上的電動貨油排放泵 

配有直接或間接電力驅動貨油排放泵的油輪，以下式計算油輪貨油排放修正係數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的燃料消耗

量。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_𝑑𝑖𝑠𝑐ℎ𝑎𝑟𝑔𝑒,𝑗 = 𝑑𝑖𝑠𝑐ℎ𝑎𝑟𝑔𝑒 𝑘𝑊ℎ × 𝑆𝐹𝑂𝐶。 

- 𝐹𝐶𝑒𝑙𝑒𝑐𝑡𝑟𝑖𝑐𝑎𝑙_𝑑𝑖𝑠𝑐ℎ𝑎𝑟𝑔𝑒,𝑗（貨油排放燃料消耗量）：貨油排放泵的估計燃料消耗量。 

- 𝑑𝑖𝑠𝑐ℎ𝑎𝑟𝑔𝑒 𝑘𝑊ℎ ： 由船上電度計測量而得。 

- 𝑆𝐹𝑂𝐶 ： 同上文的𝑆𝐹𝑂𝐶。 

B.1 油輪上與貨油加熱和貨油排放泵相關的修正係數𝐹𝐶𝑏𝑜𝑖𝑙𝑒𝑟  

若油輪配有用來加熱貨油的燃料鍋爐或蒸汽驅動的貨油排放泵時，在貨油加熱或貨油排放泵運行期間，鍋

爐使用的燃料量（𝐹𝐶𝑏𝑜𝑖𝑙𝑒𝑟）應使用認可的方式測量，如油艙探測、流量計等。鍋爐在貨物加熱或排放貨

油過程中所消耗的部分燃料可能會用作其他用途，如熱水器，但不需從報告中移除。 

B.2 油輪上和排放泵相關的修正係數𝐹𝐶𝑜𝑡ℎ𝑒𝑟𝑠 

對於使用發電機驅動貨油排放泵的油輪，貨油排放泵運行期間的燃料使用量（𝐹𝐶𝑜𝑡ℎ𝑒𝑟𝑠）應使用受認可的

方式測量，如油艙探測、流量計等。 

五、 附錄 2 說明航程調整期間，如何報告燃料消耗量和航行距離。 

1. 不論船舶是否為航行中，航程期間的燃料消耗量應包括船上消耗的所有燃料量，但不限於主機、輔

機、燃氣渦輪機、鍋爐和惰性氣體產生器所消耗的燃料量。收集燃料油消耗資料(公噸)法包括流量計

或油艙探測，如 2022 年《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計畫制定準則》（SEEMP 準則）（MEPC.346（78）號

決議案）中 7.1.2 和 7.1.3 所述。 

2. 應將航程期間的對地移動距離(海里)記錄在航海日誌中，並提交給主管機關。(SOLAS V/28.1 規定) 

3. 若船舶在航行於冰區(ice condition)，當船舶在冰緣之間或冰緣與港口之間航行時，或適用 MARPOL

附錄 VI 第 3.1 條規定的情況時。年平均 CII 達成值應排除該航段的燃油消耗量(以 SEEMP 準則 7.1.2

或 7.1.3 方式測得)。計算 CII 達成值時排除的航程(適用 MARPOL 附錄 VI 第 3.1 條規定/冰區航行的

航段)，應在 SEEMP 監測計畫中明確標註航行距離，船舶日誌應包括航行期間的數據記錄，包括日

期、時間和船舶位置，MARPOL 附錄 VI 第 3.1 條規定的情況何時開始適用和停止適用/船舶遇到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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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離開冰區時的日期，並在資料報告格式中可增加資料。 

4. 船上應提供監測資料的摘要，包含測量的燃料消耗量和航程距離記錄。若船舶航行於冰區，也應提供

與航程相關的冰區圖(ice chart)。 


